
海丝馆通 (⒛ 19)21号

关于印发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章程》

的通知

馆各部门 (室 ):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章程》经 ⒛19年 l1月 22

日馆党组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广东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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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章程

为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功能,规范博物馆管理,落实在
科学保护

‘
南海 I号’中加快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实现文

化遗产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核心目标,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 《博物馆管理办法》等,特制定
本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单位名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Maritime

Silk Road Muscum of Guangdong),加 挂南海 I号 博物馆
(Nallh西 1Museum)牌 子。

第二条 单位地址:中 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 阳江市 海

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 南海一号大道西。

第三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一个由阳江市政府

负责管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阳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负责业务指导的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以“南海 I号”

宋代古沉船发掘、保护、展示与研究为主题,展现考古现场
发掘动态及其出水文物的专题博物馆。

第四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宗旨是 :在科学保
护
“
南海 I号

”
中加快与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实现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

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弘扬
“
南海 I号”承

载的海丝文化、造船文化等为己任,同 时开展阳江历史文化



相关课题研究。

第五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业务范围包括 :

(一 )藏 品管理与文物保护修复:根据本馆的性质、特

征与定位,有计划地进行各类文物及相关藏品的征集,并对

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倮护。依资质开展相应文物的保护修复

工作。

(二 )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参与
“
南海 I号

”
的保护

发掘工作。依托粤西考古工作站,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考古调

查、保护发掘等相关工作。结合本馆工作的需要,依托本馆

藏品资源,开展丝路文化研究,开展贸易史、造船史、阳江

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并为有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实物为

主的资料、信息和咨询服务,为本馆的陈列展览提供学术支

持。

(三 )陈列展览:以本馆藏品为基础 ,举办以“南海 I

号
”
及其出水文物为载体 ,体现海丝文化和我国水下考古发展

历程的基本陈列,举办海丝文化、陶瓷文化、造船文化、阳

江特色文化等相关的临时展览,传播、弘扬丝路文化,传承

海洋文明。

(四 )教育服务:积极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为 国内

外相关机构的教学提供实践实训场所,为公众提供文化教育

服务。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法定代表人为馆长 ,

由市组织人事部门任命。



第七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领导班子成员由市委

组织部负责考核。

第八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设办公室、水下考

古与技术部、保管部、陈列与宣教部、保卫部、产业拓展部、

财务部。

第九条 中共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党组是博物馆的

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由馆务工作会议决定,涉及三重一大的

事项,必须经馆党组会决定,由市纪委监委驻市府办纪检监

察组监督。

第十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索实行理事会法人

治理结构,由举办单位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参与博物馆的

决策和监督管理,理事会、监事会按章程开展工作。馆领导

班子根据博物馆宗旨,组织制定博物馆发展规划、工作计划 ,

审批经费预算。

第三章 藏品管理

第十一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按照自己的性质、

定位与特征制定收藏标准,通过“南海 I号”考古发掘移交、

征集、收购、交换、接受捐赠等方式取得藏品。

第十二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严格按照国家行业

标准对藏品信息进行完整记录,建立健全藏品账目档案 ,包

括藏品总账记账、藏品分类账及每件藏品的档案。保管部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范负责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为藏品创造和保持

适宜的安全控制措施,配备有保障藏品安全的设备和设施 ,



防范人为或自然因素对藏品安全的威胁。

第十四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依法对藏品组织开

展等级评定,并接受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藏品进行复

核。

第十五条 已经入藏的藏品,又被发现不符合馆藏标准

或无保存价值的藏品,或 因腐蚀损毁等原因无法修复且无继

续保存价值的藏品退出馆藏需经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第四章 展示、教育与研究

第十六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积极推动依托馆藏

资源,分享知识、藏品信息和藏品。基于藏品及相关学术研

究成果举办符合本馆宗旨,突 出藏品特色,合理运用现代技

术、材料、工艺和表现手法,达到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的基

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并向公众开放,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第十七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应当充分发挥其教

育功能,为有需要的学校团队或其他社会组织开展探究式学

习、参与式教学、实践教学提供专业服务,积极开拓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为构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中华文化传播

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博物馆积极促进与其他博物馆、教育科研机构及社区的

交流合作,积极开展海丝文化进学校、进社区活动。

第十八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应当以本馆藏品为

基础,开展相关专业领域及其技术的研究,并通过加强与其

他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提高业务活动的学术水平,促进



专业人才的成长。积极为其他科研机构开展相关学科研究提

供支持和帮助。

第五章 资产管理

第十九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所有藏品需做好固

定资产登记管理。

第二十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经费必须用于章

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

第二十一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日常业务经费由

市财政拨付,经费使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第二十二条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资产任何单

位、个人不得非法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六章 章程修改程序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修改需经事理会通过,并报馆党组会

同意后报主管部门审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

馆。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